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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城市管理局

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先锋镇人民政府：

为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工作扎实有序开展，现将2024年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万元下达你镇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金管理
该经费专项用于乡村振兴重点发展村（片区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、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、宣传教育活动等支出。请严格按照江津区城综办《关于贯彻落实<关于高质量推进农村垃圾分类收运与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津城综管组办〔2023〕14号）文件要求，强化建设标准、提高建设质量。同时，准确把握资金使用规定，不得对资金使用方向进行调整和更改，严禁资金闲置沉淀。
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加强组织领导，抓好工作落实。在建设工作实施完成后，以正式文件形式向区城市管理局提交完成情况自查报告，区城市管理局将对照相关要求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拨付补助资金。
（二）强化监督。区城市管理局将采取定期巡查、不定期暗查等方式，开展日常巡查指导，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领导、责任落实、队伍建设、作业效果等方面开展评价，重点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查。

（三）信息报送。做好工作影像、图片资料和情况梳理，于每月25日前报送本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简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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